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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五年十一月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5年8月，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与准格尔旗市场监督管理局签署《“准格尔羯羊”“准格尔糜米”标准体系规划项目》技术服务协议，以推动准格尔旗糜米标准化工作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进行编制。
根据标准体系规划内容，研制《准格尔糜米种植技术规范》《准格尔糜米加工操作技术规范》《准格尔糜米质量要求》《准格尔小杂粮网络交易营销规范》等4项团体标准，对准格尔糜米标准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
2、起草单位
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3、协作单位
准格尔旗市场监督管理局、准格尔旗农牧局。
4、主要起草人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意义及先进性说明
准格尔糜米具有独特的品质特征和营养价值，这为制定差异化质量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从感官特征来看，准格尔糜米色泽呈金黄色，米粒直径约 2mm，米粒大小均匀，粒形饱满，散发着糜米固有的清香气味。与其他糜米相比较，其主要特点是果粒较圆，前凹后凸，实满粒大，色泽黄亮，有光泽，米粒均匀，碎米少，微嗅清香宜人。在营养成分方面，准格尔糜米表现优异。根据检测数据，准格尔糜米蛋白质含量为 13g/100g，锌含量为3.02mg/100g，谷氨酸含量为 3.04%，蛋氨酸含量为 0.296%，淀粉含量为 76.2%，均高于同类产品参照值。科学研究证明，糜米富含有蛋白质、碳水化合物、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锌、锰、铜等营养元素，具有益阴、利肺、利大肠等功效。
2019年，“准格尔糜米”成功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这是对其独特生态品质与地域标识价值的高度认可。同年，该产品还被正式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标志着“准格尔糜米”不仅在本地拥有良好群众基础，更具备了走向全国市场的公信力和知名度。作为鄂尔多斯市旱作小杂粮主产区的核心作物之一，糜米已从传统“自食型”作物逐步向“市场化、产业化、品牌化”方向升级，成为推动区域农业结构优化、农民持续增收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重要抓手。然而，随着产业规模的快速发展和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准格尔糜米产业在标准化建设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体系成为制约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瓶颈。
地理标志产品的核心价值在于 “品牌信誉”，而标准是保护品牌信誉的关键防线。准格尔糜米虽已获得地理标志产品认证，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质量标准，市场上大量低质、冒牌产品充斥，导致消费者对 “准格尔糜米” 的品牌认知模糊，甚至出现 “买过一次劣质产品就不再购买” 的情况，严重损害品牌信誉。这种 “劣币驱逐良币” 的现象，若不及时遏制，将导致准格尔糜米的地理标志属性失效，最终失去市场竞争力。因此，制定《准格尔糜米质量要求》团体标准，既能精准承接地方政策红利，又能为后续申报 “蒙” 字标奠定基础，助力准格尔糜米突破区域品牌认知局限，进入全国中高端市场。
三、主要起草过程
1、前期准备工作
项目立项前，标准起草小组查阅、阅读相关国内外文献、广泛搜集准格尔糜米产品相关的材料。2025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标准起草小组对准格尔糜米开展调研、交流，广泛征求标准制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2025年8月，起草组组织内部研讨会议，对标准的前期准备工作和标准编写的主要方向作了详细的分析和工作部署。
2、标准起草过程
团体标准立项通知公示后，标准起草小组首先组织了标准制定工作会议，各编写人员根据工作计划分工和编写要求开展了相关工作。在标准起草期间，起草小组主编单位及参编单位组织了数次内部研讨会，经过多次修改，于2025年10月完成了标准初稿及编制说明的撰写工作。
3、征求意见情况
2025年11月，标准起草组组织区内外专家召开《准格尔糜米质量要求》团体标准研讨会，会议邀请了XXX等单位的5位专家。经专家严谨认真的不断讨论、推敲，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标准起草组汇总整理专家意见和建议，对标准逐条进行修改，最终形成标准送审稿。
4、审查意见情况
2025年12月，标准起草组组织区内外专家召开《准格尔糜米质量要求》团体标准审查会，与会专家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充分、认真、细致的讨论和审查，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会后，标准起草组根据会上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对标准送审稿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报批稿，提交至内蒙古标准发展促进会。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1、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2、参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在编制过程中着重考虑了科学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五、主要条款说明
1、依据来源
本文件编制过程中，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及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
2、主要内容
本文件对准格尔糜米的术语和定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储存等条款进行科学合理的规范。
标准正文共分7章：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储存。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准格尔糜米的术语和定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储存。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引用的国家标准6项，引用文件均已进行查新。
（3）主要技术内容
1、加工要求
1.1原料
应选择籽粒饱满，成熟度好，无破损、生芽、霉变粒，符合GB 2715要求的原粮糜子。
1.2加工环境
应符合GB 13122的要求。
1.3加工程序
谷子→去杂→碾磨→精选→定量→包装→成品。
2、质量要求
包括感官指标、加工质量指标、营养品质指标和卫生指标。
3、检验规则
包括组批、扦样、检验分类、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和判定规则。
4、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储存
包括规定准格尔糜米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储存要求。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征求了相关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无任何重大意见分歧。若审定过程中出现需要修订完善的部分，需由起草小组根据专家意见进行讨论和修改。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的对比情况
（一）国内技术状况
国内已形成针对糜米（稷米）的通用标准框架，为特色团体标准制定提供依据。现行国家标准GB/T 13358-2024《稷米》于2025年4月1日实施，替代原 2008 版标准，对稷米的通用质量要求作出统一规定，涵盖质量指标和净含量规定。
现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通用性要求为主，未充分体现区域特色农产品的差异化特质。准格尔糜米因独特的地理环境形成了软糯香甜的品质特点，但目前缺乏针对性标准对其产地界定、特色理化指标、传统加工工艺要求等进行明确。同时，市场上存在的产地混淆、品质分级模糊等问题，亟需区域特色团体标准予以规范。
（二）国际或国外同类标准
国际层面尚未形成针对糜米（稷米）的专项统一标准，但杂粮标准制定已成为热点。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与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成立的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已采纳印度提出的杂粮全球标准制定提案，计划针对小米、糜子等 15 类杂粮制定包含水分、杂质、缺陷粒等 8 项核心指标的团体标准框架，目前已存在高粱、珍珠粟的相关国际标准。
印度作为杂粮生产与出口大国，已制定覆盖 15 种杂粮的综合性团体标准，明确了水分含量、外来杂质、虫蚀粒等关键质量参数，为其杂粮国际贸易提供了支撑，该标准也成为 CAC 制定全球杂粮标准的重要基础。此外，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针对杂粮的质量要求多体现在食品安全法规中，聚焦重金属、农药残留等卫生指标，对产品品质分级、特色指标的界定较少。
八、推广实施
推广准格尔糜米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标准化种植模式，实行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化服务，重点打造优质糜米标准化生产基地，提升准格尔糜米产业综合竞争力，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渠道进行产品推广，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企业收益，提高农民经济收入。
九、专家意见情况汇总表
表1  研讨会专家意见表
	序 号
	意    见
	提出单位/专家
	采纳

	
	
	
	

	
	
	
	

	
	
	
	

	
	
	
	



表2  审查会专家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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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    见
	提出单位/专家
	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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